
据新华社电 超声、X光、血常规……刚做的检查检验，换
一家医院却不算数。看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要重复检查检
验，令不少患者烦恼，也加重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7部门昨日

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
见》，要求以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标准，推
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改善患者就医
体验。根据指导意见——

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
医共体）实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地市域内
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300
项；京津冀、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认项目数超过
200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
验同质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本建立，基本
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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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医保“家庭共济”？

我国职工医保参保人设有医保个人账户，缴纳的保费会
有一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原来只能由职工本人使用，主要
用于支付就医购药时个人负担的费用等。2021年4月，国
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
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也就是“家庭共
济”。该政策解决了家庭内部健康人群的个人账户积累越来
越多、患病较多的参保人个人账户却不够用的问题。

“家庭共济”范围具体包括哪些人？

今年7月，国办再次印发文件，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
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其参加基
本医保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截至目前，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
浙江、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23个省份，已将医保共
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其中，辽宁、浙江、海南、四川、宁夏
5省份为近一个月新增。

如何办理“家庭共济”？

国家医保局提示——
参保人（一般是共济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地方专区、当地医保部门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功能模块，实现线上办理，具体途径由各
统筹区医保部门向社会公开；

操作智能设备困难的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也可以在线下
医保大厅办理。

只要是家庭成员就可以使用“家庭共济”吗？

只有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的家庭成员才
能享受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政策。

同时需要注意：
家庭共济成员不包含配偶的父母；
被共济人不能享受共济人的医保报销待遇，被共济人参

加职工医保的，享受职工医保的相应待遇；参加居民医保的，
享受居民医保的相应待遇。

办理“家庭共济”后，就医购药使用谁的医保卡？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就医购药都必须使用患者本人的医
保卡。家庭共济政策“共济”的是职工医保参保人医保卡个
人账户的钱，而非医保卡本身。

医保遵循的原则是“本人参保，本人享受待遇”。家庭共
济后该原则不变，参保人依然用自己的医保卡看病就医，按
规定享受本人的医保待遇。

通俗理解，钱可以共济，卡不能共用。
据新华社电

职工医保“家庭共济”全国已覆盖
什么是“家庭共济”？如何办理？这些要点需注意！

据央视报道 昨日，国家医保局介绍，目前我国10余万
家医保定点药店开通医保国谈药品“双通道”。该局正谋划
探索推进医保基金与商业保险同步结算等政策，提升商保公
司赔付水平，提供差异化服务。

国家医保局介绍，2018年至2023年，我国医保统筹基
金累计支出超过10.46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1.6%；医保谈判
新增药品协议期内销售收入超过5000亿元，其中医保基金
支出3500亿元。目前我国10余万家医保定点药店开通医
保国谈药品“双通道”。

商业健康保险是“1+3+N”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对于满足公众的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具有重要作
用。

国家医保局表示，2023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
约9000亿元，但整体赔付率尚有待提高。商业健康保险面

临信息不对称、机构营销核保成本高、赔付率较低、打击欺诈
骗保难度大等问题。

国家医保局正在谋划探索推进医保数据赋能商业保险
公司、医保基金与商业保险同步结算以及其他有关支持政
策，预计在大幅降低商保公司核保成本，推动商保公司提升
赔付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商保公司和基本医保差异化发展，
提供更多差异化服务，促进商保市场与基本医保形成积极正
向的良性互动。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逐步扩大医保基金对医药企业的直
接结算。

目前，部分地区已开展医保基金对集采中选企业的直接
结算，企业的货款结算周期从原来的至少6个月缩减为30
天左右。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在更大范围推进医保基金对
药品耗材企业的直接结算，帮助企业减轻资金成本。

【解读】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共济，23
个省份已将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

【链接】

“双通道”！ 医保基金与商业保险有望同步结算

【相关】

“更便利”！ 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